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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更正事项，影响公司2020—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基本每股收益等科目数据，不影响2020—2021年半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数据。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对2020—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本

次季度报告更正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7月1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8日、2021年4月27日、2022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事后核查发现，前述季度报告中，对于联

营企业中煤华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华晋” ）投资收益的确认与企业会计准则存在差异，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予以更正。

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情况及影响

中煤华晋是公司重要联营企业，其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对公司影响较大，为此公司在确认中煤华晋投资收益时，结合

安全监管部门关于“煤矿应当按照均衡生产原则，安排年度、季度、月度生产计划，合理组织生产。 ”的管理要求，考虑了中

煤华晋季度产量完成情况与均衡生产要求存在差异性，2020年第一季度、2021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一季度分别超出均衡

生产的18.45%、30.89%、37.76%，在此基础上扣除超出部分实现的利润确认投资收益。 由于对中煤华晋未审报表调整不具

有充分的财务依据，现对上述相关季度报告中的投资收益予以更正，具体如下表：

单位：元

期 间 更正前（原报告）的投资收益

产量影响

调整金额

更正后的

投资收益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313,213,227.13 133,145,896.18 446,359,123.31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331,290,288.91 194,404,669.47 525,694,958.38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660,257,602.48 581,684,439.28 1,241,942,041.76

鉴于本次对三个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中的投资收益进行了更正，公司同时对上述季度报告予以修订（详见更正后的季

度报告），修订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2022年第一季度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总资产 20,921,728,152.27 21,054,874,048.45 20,466,717,648.89 20,661,122,318.36 21,281,019,996.83 21,862,704,436.1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0,285,927.20 233,431,823.38 451,478,378.02 645,883,047.49 540,334,534.27 1,122,018,973.5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8,041,416.09 231,187,312.27 448,575,522.67 642,980,192.14 537,161,612.56 1,118,846,051.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0,308,818,366.24 10,441,964,262.42 11,612,275,267.55 11,806,679,937.02 12,714,552,640.53 13,296,237,079.8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661 0.1540 0.2291 0.3277 0.2109 0.4379

加权平 均净资

产收益率（%）

0.97 2.26 3.89 5.62 4.34 8.81

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中关于分季度财务情况以本次季度报告相应修改数据为准， 本次对于2020年、2021年第一

季度报告的修改不会影响2020年、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数据。

三、独立董事及监事会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季度报告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董事会关于季度报告更正事项的审议和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影响2020年、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数据，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季度报告更正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季度报告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季度报告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影响2020年、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数据，监

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季度报告更正事项。

四、其他说明

（一）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相关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20年、2021年年度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二）更正后的相关季度报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公司对

此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恳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三）公司将对照政策法规认真梳理公司相关制度并加强落实，进一步夯实财务信息质量，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增强

公司盈利能力，更好的回报各位股东。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

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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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化工》有关规定和披露要求，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经营指标 单位 2022年第二季度 2022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率（%）

焦炭

产量 吨 922,301.82 884,698.54 4.25

销量 吨 923,197.07 887,328.44 4.04

销售收入（不含税） 元 2,733,123,668.64 2,317,290,340.02 17.94

平均售价（不含税） 元/吨 2,960.50 2,611.54 13.36

沥青

产量 吨 23,571.32 23,378.21 0.83

销量 吨 22,281.32 21,551.74 3.39

销售收入（不含税） 元 111,180,333.56 104,165,700.59 6.73

平均售价（不含税） 元/吨 4,989.85 4,833.28 3.24

工业萘

产量 吨 9,181.40 7,809.04 17.57

销量 吨 9,163.62 7,772.60 17.90

销售收入（不含税） 元 40,245,605.34 34,345,147.79 17.18

平均售价（不含税） 元/吨 4,391.89 4,418.75 -0.61

甲醇

产量 吨 78,763.08 59,381.42 32.64

销量 吨 79,167.73 59,441.41 33.19

销售收入（不含税） 元 177,520,969.72 129,398,345.54 37.19

平均售价（不含税） 元/吨 2,242.34 2,176.91 3.01

炭黑

产量 吨 5,789.10 4,156.30 39.28

销量 吨 4,371.70 4,159.00 5.11

销售收入（不含税） 元 34,352,936.53 28,825,847.66 19.17

平均售价（不含税） 元/吨 7,858.03 6,930.96 13.38

纯苯

产量 吨 15,914.37 20,561.36 -22.60

销量 吨 16,016.52 20,762.48 -22.86

销售收入（不含税） 元 121,267,922.87 139,534,868.04 -13.09

平均售价（不含税） 元/吨 7,571.43 6,720.53 12.66

二、主要原材料的采购量、消耗量及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

原材料

经营指标 单位 2022年第二季度 2022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率（%）

洗精煤

采购量 吨 1,181,594.10 1,148,651.90 2.87

消耗量 吨 1,203,222.00 1,159,689.76 3.75

采购金额（不含税） 元 2,663,982,502.57 2,245,375,542.77 18.64

平均单价（不含税） 元/吨 2,254.57 1,954.79 15.34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季度没有发生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所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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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的情形。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94,342.97万元～222,342.9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56,812.42万元～84,812.42万元，同比增加41.31%～61.67%。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3,762.38万元～221,762.38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56,868.72万元～84,868.72万元，同比增加41.54%～62.0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94,342.97万元～222,342.97万元，

与上年同期137,530.55万元相比，将增加56,812.42万元～84,812.42万元，同比增加41.31%～61.67%。

2、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93,762.38万元～221,762.38万元，

与上年同期136,893.66万元相比，将增加56,868.72万元～84,868.72万元，同比增加41.54%～62.00%。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7,530.55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6,

893.66万元。

（二）每股收益：0.5368元。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上半年，受春节、冬奥会、能耗控制、环保限产、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炼焦煤市场价格稳中上涨，

焦炭市场价格先扬后抑震荡走高，煤焦钢市场呈现结构性偏紧的格局，但是产业链利润差异较大，钢厂、焦企利润均处于

近年来低位。 公司深入推进精益化管理，充分释放装置产能，持续优化营销市场布局，生产经营工作平稳有序。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长期股权投资方面，公司确认的联营企业中煤华晋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9%）的投资收益

同比增加，对预告期业绩预增有较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情况

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业绩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

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

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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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舒沃替尼临床数据入选2022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舒沃替尼临床数据入选2022年世界肺癌大

会（WCLC）。 舒沃替尼是迄今为止肺癌领域首个且唯一获中美双突破性疗法认定的1类新药，目前处于

全球关键性注册临床阶段。

2、 目前上述在研产品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结果能否支持药品上市申请、能否最终获得

上市批准以及何时获得上市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有关规

定对项目后续研发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宣布自主在研项目舒沃替尼临床数据入选2022年世界肺癌大会（2022WCLC），将于2022年8

月7日（北京时间）发布舒沃替尼在经过前线治疗的EGFR�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Exon20ins）非小细

胞肺癌（NSCLC）受试者中的最新疗效和安全性分析结果，摘要内容已在大会官网公布。

舒沃替尼是公司自主研发的、 针对多种EGFR突变亚型的高选择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EGFR-TKI）。舒沃替尼能够靶向抑制EGFR� Exon20ins各突变亚型、EGFR敏感突变、T790M双突变

和罕见突变以及HER2� Exon20ins， 并保持对野生型EGFR的高选择性， 首选适应症为EGFR�

Exon20insNSCLC。 凭借优异的疗效和安全性，舒沃替尼的药物研发、转化科学和临床研究成果在多个

国际学术会议 （2019AACR壁报、2021ASCO口头报告、2021WCLC口头报告、2022ASCO壁报讨论）

和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官方影响因子最高期刊– Cancer� Discovery（影响因子：39.397）发

表。

一、 关于2022WCLC

世界肺癌大会是全球最大的致力于肺癌和其他胸部恶性肿瘤的多学科肿瘤学会议。2022年会将于8

月6�– 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以线上结合线下的方式举行， 会议由国际肺癌研究协会 （IASLC） 主办。

IASLC成立于1974年，是肺癌领域的全球性组织，致力于肺癌和其它胸部恶性肿瘤的病因学、流行病学、

预防、诊断和治疗领域的研究，提供最前沿的创新理念和科研成果，旨在消除肺癌和其他胸部恶性肿瘤

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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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舒沃替尼大会报告议程

标题：Sunvozertinib� in� NSCLC� Patients� with� EGFR� Exon20� Insertion� Mutations:� Effect�

of� Prior� Treatment（舒沃替尼在经过前线治疗的EGFR�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非小细胞肺癌受试者中

的报告）

分会场： EP08.02� – 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 Molecular� Targeted�

Treatments（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 靶向分子治疗）

壁报编号：EP08.02-029

时间：2022年8月7日15:45�– 24:00（北京时间）

报告人：杨志新教授（Prof.� James� Chih-Hsin� Yang，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癌医中心分院）

三、风险揭示

由于研发药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研发到上市周期长、环节多，存在诸多

不确定因素，目前上述在研产品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结果能否支持药品上市申请、能否最终

获得上市批准以及何时获得上市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项目后续研发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1� https://www.iaslc.org/about-us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98� � � �证券简称：中电兴发 编号：2022-043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达到1%的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13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束龙胜的通知：束龙胜先生基于资金规划，自2022年2月17日至7月13日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

方式合计减持其持有公司74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且非窗口期，符合相关规定。 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束龙胜

住 所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九华山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2月17日至7月13日

股票简称 中电兴发 股票代码 002298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 一致行动人 有□ 无V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v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740.00 1.00

合 计 740.00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v�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v��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

不涉及资金来源 v

三、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6,897.67 9.32 6,157.67 8.3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24.42 2.33 984.42 1.33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73.25 6.99 5,173.25 6.99

四、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V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V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五、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六、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七、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八、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束龙胜先生承诺：（1）“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2）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

持有公司股票的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 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

制，应停止减持股份，减持实施期间相应顺延。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V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束龙胜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90� � � �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2022-042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医院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担保对象为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以下简称“白云医院” ），白云医院最近一期资产负

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事项审批情况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及担保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2022年度公司及合并报

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300,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20,000万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11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10,000万元。 详情可参见2022

年3月1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上述事项已于2022年4月1日经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公司于2022年7月12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签订了 《保证合同》 (编号：

20227009408308L1B1)，公司为下属的白云医院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同日，就该担保事项，曾庆繁先生为白云医院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并签订

了《反担保合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单位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曾庆繁

开办资金：8,000�万元

登记部门：贵阳市白云区民政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20113G725107198

注册地址：贵阳市白云区龚家寨刚玉街108号

办公地址：贵阳市白云区龚家寨刚玉街108号

业务范围：预防保健科、内科、妇儿、康复、五官、口腔等。

经核查，白云医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关系说明

四、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03月31日

/2022年1-3月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86,899.32 87,251.07

负债总额 82,861.79 82,455.43

净资产 4,037.53 4,795.65

营业收入 14,726.90 57,730.86

净利润 -758.12 -809.52

注:2021年度/2021年12月31日的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1-3月/2022年3月31日的数据未经审计。

五、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经营良好，财务指标稳健，能按约定时间归还银行贷款及其他融资，同时这也符合公

司发展的整体要求，该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是切实可行的。

七、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22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23%；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45,97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05%。 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

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情况。

八、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对象为白云医院，白云医院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九、备查文件目录

《保证合同》及《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91�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2022-091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7月1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7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7月13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7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李刚先生主持。

6、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股东12人，代表股份124,576,751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67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23,720,947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13.580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855,8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3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范瑞祥和邓锦欣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4,54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9％；反对30,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6,899,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88％；反

对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关于挂牌转让佛山星期六鞋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4,54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9％；反对30,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6,899,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88％；反

对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范瑞祥和邓锦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1208� � � � � � � � � �证券简称：华菱线缆 公告编号：2022-040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和2022年2月28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2月12日及2022年3月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22年5月19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29日及2022年5月20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情况

经营范围变更前：生产、销售电线电缆、电工材料及相关设备、配件；机械电器产品的制造、销售与维

修；技术服务；房屋租赁服务；仓储保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经营范围变更后：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线、电缆经营；电工器材制

造；电工器材销售；光纤制造；光纤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电气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7483865809

名称：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湘潭市高新区建设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熊硕

注册资本：伍亿叁仟肆佰肆拾贰万肆仟元整

成立日期：2003年07年01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线、电缆经营；电工器材制造；电

工器材销售；光纤制造；光纤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电气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其他说明

因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企业经营范围重新进行了规范化表述，工商主管部门最终核准的经营范

围与公司原披露的拟变更后的经营范围存在差异（不涉及实质内容的变更），公司根据工商主管部门核

准的经营范围对原披露的《公司章程》中涉及经营范围的条款内容作相应调整，修订后《公司章程》详见

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制度文件。

四、备查文件

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603679�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7

债券代码：113574� � � � � � � � � � �债券简称：华体转债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股票

期权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因首

次授予第一期未达成行权条件， 及因公司经审慎决定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11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所

涉合计242.20万份股票期权应由公司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实施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38）。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提交注销上述股票

期权的申请，经中登公司审核确认，上述242.20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2年7月13日办理完毕。本

次股票期权注销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注销完成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79� � � � � � � �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6

转债代码：113574� � � � � � � � �转债简称：华体转债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5号）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8.80万张，每张

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0,880.00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820.65万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0,059.35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0年4月7日全

部到位，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于2020年 4月 8日出具了

XYZH/2020CDA5008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和保

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

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备注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 8111001014100650506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使用及销户情况

由 于 公 司 在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双 流 支 行 开 立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账 号 ：

8111001014100650506）中的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

使用，为便于银行账户统一集中管理，公司决定对该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并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相关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

订的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3998�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2-08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拟中选第七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7月12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加了第七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

的投标。 根据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显示，公司产品依折麦布片及头

孢克肟片拟中选本次集中采购。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序号 拟中选产品 规格 适应症 包装数量

拟中选价格（元/

盒）

首年约定采购量

（万片）

拟供应省区

1 依折麦布片 10mg

治疗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纯

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纯

合子谷甾醇血症（或植物甾醇

血症）

15片/板*1板/

盒

17.36 2,500.37

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

湖北省、安徽省、重庆市、

贵州省、甘肃省、青海省

2 头孢克肟片 100mg

对头孢克肟敏感的链球菌属

（肠球菌除外），肺炎球菌、淋

球菌、卡他布兰汉球菌、大肠

杆菌、克雷伯杆菌属、沙雷菌

属、变形杆菌属及流感杆菌等

引起的细菌感染性疾病

12片/板*1板/

盒

4.36 2,729.30

上海市、天津市、内蒙古

自治区

注：1、头孢克肟片200mg已折合成2片100mg；头孢克肟片50mg每2片已折合成1片100mg；

2、上述品种的拟中选价格及拟中选数量均以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根据相关规则，

本次拟中选产品的采购周期原则上为3年。

二、本次拟中选药物相关情况

（一）依折麦布片

2020年9月，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 ）核准并签发的依折麦布片《药品

注册证书》。 根据《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号）的相关规定，

公司获批的依折麦布片无需再进行一致性评价。

2021年该产品销售量为1,823.39万片，实现销售收入为9,583.38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营业收入的

6.12%。 2022年一季度该产品销售量为913.96万片，实现销售收入约4,846.34万元，占公司2022年一季

度营业收入的11.46%（该数据未经审计）。

（二）头孢克肟片

2006年5月，公司获得药监局核准并签发的头孢克肟片（规格50mg）《药品注册批件》。 2009年2

月，经药监局的核准公司持有的头孢克肟片由原规格50mg增加规格100mg。 2022年3月，公司收到药监

局下发的关于头孢克肟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确认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

2021年该产品销售量为13,465.08万片，实现销售收入为3,982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营业收入的

2.54%。 2022年一季度该产品销售量为2,409.29万片，实现销售收入约688.08万元，占公司2022年一季

度营业收入的1.63%（该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药品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的第七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 在执行上要求医疗机构优先使用集中

采购中选品种，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本次拟中选产品价格与原价相比有一定程度下降。 若公司后续

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上述产品快速打开国内销售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制剂业

务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对公司未来经营具有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已与联合采购办公室签订了《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主供地区备忘录》及《全国

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备供地区备忘录》， 上述产品的采购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尚具有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688265� � � � � � � �证券简称：南模生物 公告编号：2022-035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的情形。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

500万元到13,500万元， 同比增加2.62%到10.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50万元到500万

元，同比减少86.84%到81.2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00万元到-900

万元，同比减少124.68%到137.02%。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2,500万元到13,500万元，与上

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19.58万元到1,319.58万元，同比增加2.62%到10.83%。

2、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50万元到5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

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2,310.49万元到2,160.49万元，同比减少86.84%到81.21%。

3、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00万元到-90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3,031.10万元到3,331.10万元，同比减少124.68%到

137.02%。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1年半年度营业收入：12,180.42万元；

2021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660.49万元；

2021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31.10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外部经营环境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2年3月中旬至5月底，上海新冠疫情形势严峻，逐步实行全域静态管理。 由于公司的主要生产基

地位于上海，大量客户群体亦集中于上海及周边，虽然公司根据预案积极应对，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基础

上及时安排员工封闭生产， 以保证公司在上海的生产基地能够维持基本运行， 但受外部物流管控的影

响，以及客户受所在区域执行管控措施无法正常运营接收小鼠的影响，上海疫情期间，公司除少量外地

客户可以发货外，上海地区的客户发货困难，因此收入确认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 6月上海全面复工复产

以来，公司已全面恢复正常生产运营，不同客户的恢复速度有所不同，对于恢复正常运营的客户，公司加

紧对其已完成订单的发货，但部分收入确认尚受异议期影响有所延迟。 2022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收入增速大幅放缓，造成利润大幅下降。

目前，公司正加大销售部门的新签订单获取力度，敦促生产研发部门加快订单完成进度，积极采取

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本次疫情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二）生产规模扩大成本增加影响

公司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积极扩大生产研发规模，为生产经营提

供基础设施保障。公司去年同期仅有约5万笼位，2021年下半年，募投项目金山基地建成投产，新增约5万

笼位；2022年上半年，广东中山基地投产，新增约9千笼位，由于产能扩大和人员规模增加，相应的折旧摊

销、材料费、能源费、人员工资等也随之增加，导致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加之，原有生产基地的租金上涨以

及新增在建生产基地的租金投入，亦增加部分生产成本。 疫情防控期间，因公司业务的特殊性，饲养活体

小鼠必需的成本费用不会因疫情防控期间无法发货而减少。 2022年上半年，公司笼位规模翻倍增长，生

产成本大幅上涨，造成利润大幅下降。

未来随着产能的逐步释放，公司盈利能力将随之提升；同时，公司会加强成本管控，平衡产能扩张的

速度及其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三）疫情防控期间的开支影响

疫情防控期间，为保证公司在上海的生产基地能够正常运行、维持小鼠模型的正常生存，公司在做

好防疫工作的基础上及时安排约半数员工封闭生产，该等员工的补贴、餐费、疫情防控物资等支出较大，

亦对利润造成一定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报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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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2、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亿元到-1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6.80亿元到-17.80亿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亿元到-1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6.80亿元到-17.

80亿元。

（三）本次所预计的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5,049.2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280,752.54万元。

（二）每股收益：0.794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内， 公司液晶面板业务受到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 产品价格持续下

探，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度下降，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本报告期内，公司液晶基板玻璃各产线运行稳定，产品产量、销量、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比均持续增

长。公司G8.5+首条大吨位液晶基板玻璃生产线已成功实现批量生产，产品品质达到用户要求，生产线已

顺利达产。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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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咸阳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金控” ）持有本公司股份1,112,759,64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1.01%。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857,351,929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77.05%。

●咸阳金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1,221,644,0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04%。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押股份923,331,107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75.58%。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本公司于2022年7月13日接到控股股东咸阳金控函告，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

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万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咸阳

金控

是 22,255.1929 是 否 2022-07-12 2027-06-23

西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咸阳

分行

20% 6.20%

项目

融资

本次质押期限自2022年7月12日起，质押到期日为2027年6月23日，解除质押登记日期以主债权到

期日为准，可提前终止。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截至公告披露日，咸阳金控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咸阳

金控

1,112,759,643 31.01

634,800,

000

857,351,929 77.05 23.89 857,351,929 0 255,407,714 0

如意

广电

108,884,454 3.03 65,979,178 65,979,178 60.60 1.84 0 0 0 0

合计 1,221,644,097 34.04

700,779,

178

923,331,107 75.58 25.73 857,351,929 0 255,407,714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咸阳金控未来半年内无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未来一年以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共计48,479万股，

其中质押给重庆银行的20,000万股、质押给重庆信托的23,479万股以及质押给西部信托的5,000万股，

累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3.5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51%，对应融资金额14.05亿元。

咸阳金控目前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以上质押股份所对应

的融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收入、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益、再融资等，咸阳金控将根

据上述资金来源妥善安排款项偿付。

2、咸阳金控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咸阳金控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融资成本和持续经营能力

等产生影响的情况；不存在公司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影响的情况。 本次质

押所融资金主要用于咸阳金控自身经营需要，不存在被用作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